
 

标段编号：  2411-440307-04-01-496049001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平湖跨境电商产业园配套市政道路泰徳一路新建工程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深圳市坤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 2025年10月10日 



资信标要求一览表（如有）

序号 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1

企业近 5 年（自截标之日

起倒算）同类工程施工业

绩

提供企业近 5 年（从截标之日起倒算）具有代表性的同类工程施工业绩，

不超过 5 项，并提供汇总列表及佐证材料。其中，汇总表应按“第三章”

格式要求提供，体现出工程名称、建设单位名称、项目类型、合同金额、

合同签订时间或竣工验收时间等内容，并在时间前面注明“在建”或

“竣工”以体现业绩类别。”；佐证材料应按汇总列表序号对应排序，

超过 5 项的按提供的证明材料前 5 项计取，证明材料与汇总列表不一致

或汇总列表有误的，以证明材料的内容为准。 证明材料： 1.在建工程

业绩：提供施工合同（关键页）、中标通知书以及体现该项业绩承接资质

的页面（合同内页或招标公告页面等）。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计算有效期，

合同未体现签订日期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工程业

绩，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的业绩，若子项工程合同（含组成合同

的文件）能体现属于同一打包招标工程业绩范围的，则按相应子项工程

数量统计业绩，否则不予统计该子项业绩。 2.已竣工工程业绩：提供施

工合同（关键页）、竣工验收报告以及体现该项目承接资质的页面（合同

内页或招标公告页面等）。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计算有效期，竣工验

收报告未体现竣工验收日期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

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分别出具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若子

项工程合同（含组成合同的文件）能体现属于同一打包招标工程业绩范

围的，则按相应子项工程数量统计业绩，否则不予统计该子项业绩；如

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但集中验收仅出具一份

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按一个业绩计。

2
拟派项目负责人近 5 年

同类工程业绩（经验）

投标人提供近 5 年内（自截标之日起倒算）最具代表性的已完工同类工

程施工业绩情况，并提供汇总列表及佐证材料。其中，汇总表应按“第

三章”格式要求提供，体现出工程名称、建设单位名称、项目经理任职

信息、项目类型、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时间、竣工验收时间等内容，佐

证材料应按汇总列表序号对应排序，超过 2 项的按提供的证明材料前 2



项计取，证明材料与汇总列表不一致或汇总列表有误的，以证明材料的

内容为准。 证明材料： 1.提供施工合同（关键页）、竣工验收报告以及

体现该项目承接资质的页面（合同内页或招标公告页面等）。以竣工验收

报告时间为准计算有效期，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竣工验收日期的，则不

予统计此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分

别出具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若子项工程合同（含组成合同的文件）能

体现属于同一打包招标工程业绩范围的，则按相应子项工程数量统计业

绩，否则不予统计该子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

签订合同，但集中验收仅出具一份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按一个业绩计。

2.若上述材料中无法体现项目负责人任职信息或合同与竣工验收报告中

项目负责人信息前后不一致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

3
企业近 5 年获得荣誉（获

奖）

要求投标人提供近 5 年（自截标之日起倒算）承担的同类业绩获得过国

家级、省级、市级的奖项（不超过 3 项，若超过 3 项，招标人仅对前 3

项获奖进行复核及统计），提供汇总列表及佐证材料。其中，汇总表应按

“第三章”格式要求提供。 证明材料： 1.提供获奖证书扫描件，以奖

项颁发时间为准（原件备查）； 2.同一项目获多个奖项的只计取一个最

高级别奖项；3.只计取同类业绩工程质量方面或工程整体综合评价类的

奖项。

4 企业近 3 年履约评价

投标人提供近 3 年（从截标之日起倒算）施工类项目最终履约情况证明

（不超过 3 项，若超过 3 项，招标人仅对前 3 项获奖进行复核及统计），

提供汇总列表及佐证材料。其中，汇总表应按“第三章”格式要求提供。

证明材料：提供合同关键页、竣工验收报告、履约结果证明等扫描件，

以上三项证明材料缺一不可，如有缺项则该项履约不予认可，以履约证

明上载明的时间为准。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未能清晰体现关键

信息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备注：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



附件 3：企业近 5 年（自截标之日起倒算）同类工程业绩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 深圳市坤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序

号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

合同金额

（万元）

在建：填写合同签订时间

竣工：填写竣工验收时间

1

华南区域昆明西山区金

地草海项目西山 409 号

规划道路新建工程及西

山 430 号规划道路新建

工程

昆明金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市政道路
2334.57629

6

在建：2020.10.21

竣工：/

2
火炬开发区丹丽路(合

元科技段)道路工程

中山火炬高技

术产业开发区

城乡建设服务

中心

市政道路 742.582145

在建：2023.6.20

竣工：2024.01.11

3

火炬开发区住宅小区二

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

誉港湾花园小区项目

中山火炬开发

区自来

水有限公司

市政供水 504.965814

在建：2023.5.3

竣工：2023.10.15

4
乾务镇乾西村后街整治

及荔山村西舞台工程

珠海市斗门区

城投土地开发

有限公司

市政道路 301.024556
在建：2021.8.3

竣工：2021.12.1

5

南山区康乐路供水管道

改造工程(施工)、南山

区康乐路 (太子路-兴

华路段) 污水管扩建工

程 (施工)

深圳市利源水

务设计咨询有

限公司

市政供水 283.429248
在建：2023.2.10

竣工：2023.8.8

提供企业近 5 年（从截标之日起倒算）具有代表性的同类工程施工业绩，不超过 5 项，并提供汇总列

表及佐证材料。其中，汇总表应按“第九章 投标文件格式”格式要求提供，体现出工程名称、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类型、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时间或竣工验收时间等内容，并在时间前面注明“在建”或“竣工”以体现业绩

类别。”；佐证材料应按汇总列表序号对应排序，超过 5 项的按提供的证明材料前 5 项计取，证明材料与汇

总列表不一致或汇总列表有误的，以证明材料的内容为准。

证明材料：

1.在建工程业绩：提供施工合同（关键页）、中标通知书以及体现该项业绩承接资质的页面（合同内页

或招标公告页面等）。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计算有效期，合同未体现签订日期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如

提供打包招标工程业绩，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的业绩，若子项工程合同（含组成合同的文件）能体

现属于同一打包招标工程业绩范围的，则按相应子项工程数量统计业绩，否则不予统计该子项业绩。

2.已竣工工程业绩：提供施工合同（关键页）、竣工验收报告以及体现该项目承接资质的页面

（合同内页或招标公告页面等）。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计算有效期，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

竣工验收日期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分

别出具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若子项工程合同（含组成合同的文件）能体现属于同一打包招标



工程业绩范围的，则按相应子项工程数量统计业绩，否则不予统计该子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

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但集中验收仅出具一份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按一个业绩

计。



华南区域昆明西山区金地草海项目西山 409 号规划

道路新建工程及西山 430 号规划道路新建工程















火炬开发区丹丽路(合元科技段)道路工程































火炬开发区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誉港湾花园小区项目























乾务镇乾西村后街整治及荔山村西舞台工程













南山区康乐路供水管道改造工程(施工)、南山区康乐路 (太子路-兴华路段) 污水管扩建工程 (施工)



合同一 、南山区康乐路供水管道改造工程(施工)













合同二 南山区康乐路(太子路-兴华路段) 污水管扩建工程(施工)













附件 4：拟派项目负责人近 5 年同类工程业绩（经验）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 深圳市坤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姓名 孙宇华

学历和专业 专科、测绘与地质工程技术

年龄 34 岁

注册资格 注册一级建造师

职称 工程师

履历

时间 就职公司 职务

2019 年 1 月至今 本单位 项目经理

序

号
项目名称 工程规模

合同金

额
合同甲方

合 同 签 订

时间

竣 工 验 收 时

间

1

火炬开发区丹

丽路(合元科技

段)道路工程

项目地址位于火炬区电子信息产

业园 AB 街区，本项目呈东西走

向，东接协宏路，道路总长约

287.635米，规划红线宽度24米，

设计车速 40km/h，双向四车道，

道路等级城市次干道，工程建设

内容包括道路、排水、绿化、照

明、交通工程等。本项目总投资

额为 1316.74 万元，本次招标金

额为10033802.48元，工期为180

个日历天。

742.58

2145 万

元

中山火炬

高技术产

业开发区

城乡建设

服务中心

2023 年 6

月 13 日

2024 年 1 月

11 日

投标人提供近 5年内（自截标之日起倒算）最具代表性的已完工同类工程施工业绩情况，并提供汇总

列表及佐证材料。其中，汇总表应按“第九章 投标文件格式”格式要求提供，体现出工程名称、建设单

位名称、项目经理任职信息、项目类型、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时间、竣工验收时间等内容，佐证材料应按

汇总列表序号对应排序，超过 3 项的按提供的证明材料前 3 项计取，证明材料与汇总列表不一致或汇总列

表有误的，以证明材料的内容为准。

证明材料：

1.提供施工合同（关键页）、竣工验收报告以及体现该项目承接资质的页面（合同内页或招标公告页

面等）。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计算有效期，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竣工验收日期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

绩；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分别出具竣工验收报告的业绩，若子项工程合同（含

组成合同的文件）能体现属于同一打包招标工程业绩范围的，则按相应子项工程数量统计业绩，否则不予

统计该子项业绩；如提供打包招标项目且按子项工程分别签订合同，但集中验收仅出具一份竣工验收报告

的业绩，按一个业绩计。

2.若上述材料中无法体现项目负责人任职信息或合同与竣工验收报告中项目负责人信息前后不一致

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



火炬开发区丹丽路(合元科技段)道路工程





























附件 5：企业近 5 年获得荣誉（获奖）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 深圳市坤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序

号
工程名称 奖项名称 获奖时间 奖项等级 备注

1 国家/省/市级

2

3

要求投标人提供近 5年（自截标之日起倒算）承担的同类业绩获得过国家级、省级、市级的奖项（不

超过 3项，若超过 3项，招标人仅对前 3 项获奖进行复核及统计）。

证明材料：

1、提供获奖证书扫描件，以奖项颁发时间为准（原件备查）；

2、同一项目获多个奖项的只计取一个最高级别奖项；

3、只计取同类业绩工程质量方面或工程整体综合评价类的奖项。



附件 6：企业近 3 年履约评价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 深圳市坤盛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工程名称 履约评价结果 履约评价时间 备注

1

马峦山郊野公园碧岭

片区永仁采石场堆体

边坡治理工程

优良 2024.06.05

2

福田河下游段(深南

大道-河口水闸 )河

道清淤工程

优良 2024.05.21

3
西丽矛盾纠纷调处中

心

优良 2023.5.18

投标人提供近 3年（从截标之日起倒算）施工类项目最终履约情况证明（不超过 3项，若

超过 3项，招标人仅对前 3项获奖进行复核及统计）。

证明材料：提供合同关键页、开工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履约结果证明等扫描件，以履约

证明上载明的时间为准。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未能清晰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材料前后

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马峦山郊野公园碧岭片区永仁采石场堆体边坡治理工程



























福田河下游段(深南大道-河口水闸 )河道清淤工程



































西丽矛盾纠纷调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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